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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办发〔2022〕17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郴州市
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郴政办发〔2022〕17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郴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中省驻郴各单位：

《郴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实施细则》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5月16日            

郴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推进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根据《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

办法》（财行〔2020〕299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湖南省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实施办法》（湘司

发〔2021〕13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农业、文化市场、应急管理、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领域综合行政

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适用本实施细则。

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

第三条  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的监督管理坚持统一管理和分级分部门负责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配发制式服装和标志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纳入本级预算管理，列入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部门预算，专款

专用。

第五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农业、文化市场、应急管理、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领域综合行

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的种类、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根据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规定执行，报同级司

法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备案。

郴州市人民政府 长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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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制式服装和标志的种类、标准，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管理办法》和《实施办

法》相关规定制定，经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审核，报市人民政府同意后配发。

第六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农业、文化市场、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领域综合行政执法制式

服装和标志的采购，由省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的采购，由各级城市管理部门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组织实施，上级相关文件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制式服装和标志的采购，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组织实施，上级

相关文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章  配发和管理

第七条  制式服装和标志的配发申领以及日常管理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具体负责。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按照《管理办法》《实施办法》和本实施细则规定，建立本部门制作采

购、配发领用、穿着使用、档案管理、回收处置等制式服装和标志具体管理规定。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中，履行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行政执法职能，同时符

合下列条件的行政执法人员可以配发制式服装和标志：

（一）在编在职；

（二）取得行政执法证件；

（三）直接面向行政相对人开展执法工作。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配发制式服装和标志，应当符合《实施办法》第八条和第九条关于亚热带气候

区域以及种类、标准的规定，在预算定额标准以内配发。不得扩大着装范围，不得擅自改变制式服装和标志的式样，不得

提高配发标准。

配发制式服装和标志应与着装人员性别和身材相符。

第十一条  制式服装和标志配发申领程序为：

（一）各级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本部门在编在职（行政执法职责）人员进行审查，经集体审定后，将《湖南

省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配发申领表》（以下简称《申领表》，详见附件）和拟配发种类，依次报同级司法行政部门、

财政部门；

（二）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对行政执法人员名单和拟配发种类进行审核；

（三）同级财政部门审定后配发。

第十二条  首次配发次年起，着装人员可在个人年度定额内，申请换发制式服装和标志。

第十三条  个人年度定额根据《管理办法》《实施办法》和本实施细则规定的配发种类、数量、使用年限、预算定额标

准确定，包括分年度定额和年度平均定额两种，具体由各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确定。

分年度定额根据当年应换发的制式服装及标志数量和预算定额标准计算。第N年年度定额=Σ第N年应换发的制式服装

及标志数量×对应的预算定额。

年度平均定额根据全部配发种类、使用年限、预算定额标准计算。年度平均定额=Σ制式服装及标志换发数量×对应的

预算定额÷对应的使用年限。

个人年度定额余额指标可以结转使用。

第十四条  已配发制式服装和标志的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行政执法职责时应当规范穿着制式服装、佩戴标志，亮

明身份。



着装人员应当妥善保管配发的制式服装和标志，不得将制式服装和标志赠送、出租、出借或者出售给他人。

第十五条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级着装人员行政执法证号的统一分配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严格规范胸号标志管理，确保着装人员的胸号与其所领取行政执法证件编号一

致。

着装人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胸号的，应当由所属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向同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

第十六条  制式服装和标志丢失、污损等影响正常执法工作的，由着装人员向配发单位申请按本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

的程序予以补发。因开展行政执法工作导致的，补发费用由单位负担；因个人原因导致的，补发费用由个人负担。

第十七条  综合行政执法岗位变动时，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内部调动时，由调入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制式服装和标志供应标准以及调

离单位出具的制式服装和标志供应证明继续配发制式服装和标志。

（二）综合行政执法人员退休的，在退休后一个月内交回所有制式服装和标志。

（三）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有调离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辞职、被辞退、被开除或其他不再履行综合行政执法职责情形

的，在离职次日交回所有制式服装和标志。

交回的制式服装和废旧标志由各级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组织统一回收处置。

第三章  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工作。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本地区综合

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预算编制、执行以及政府采购等监督检查工作。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制式服装和标志的

配发、使用以及胸号分配等监督检查工作。

上一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加强对下一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制式服装和标志的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照“谁配发谁监管”的原则，对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按需选配、穿着制式服装和佩戴标志

进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违规行为。

第十九条  相关单位和人员违反《实施办法》规定的，应当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追究相

应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涉及整合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农业、文化市场、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执法职能，在更大范围实行跨

领域跨部门综合行政执法的，其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可以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

其他暂未实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行政执法机构中的行政执法人员和已经实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行政执法机构中的

行政执法辅助人员制式服装和标志的管理，上级相关文件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本实施细则适用。

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司法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湖南省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配发申领表

文档附件：
    郴政办发〔2022〕17号.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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